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英德市市区公办初中七年级招生工作方案

（征求意见稿）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》，省市教育行政部门关

于适龄儿童免试就近入学工作的要求，结合我市实际，制定本办

法。

一、招生对象

未建立初中学籍的小学六年级应届毕业生。

二、招生原则

市区公办初中七年级招生工作按照“属地管理、划片、就近、

免试”的原则。教育局负责划分招生区域，明确学位登记类型和

积分办法，市区各公办初中学校负责组织实施。

三、招生办法

根据招生规模，各学校从学位登记类型第一类开始依次确定

录取学生名单，学位额满后，余下的登记类型将统筹调剂到其它

有空位的学校（市区公办学校无空余学位则返回到适龄儿童户籍

所在地就近入学）。多校同区域招生按填报学校的学位类型和积

分高低获取入学资格，如学校学位不足，某一登记类型人数较多，

学校无法全部招收该类型时，将根据该类型的积分高低顺序确定

录取名单，该登记类型未达到类别和积分要求的适龄儿童则调剂

到其它学校或返回户籍地所在学校就近入学。九年一贯制学校的

小学毕业生可在本校直升初中。户籍属于英城街村小或英城街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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村小毕业的小学生，原则上由英城街中学录取。

（一）学位登记类型

第一类：属市区户籍（仅城东、城南、城西、城北、城中居

委范围）的适龄儿童，按户口本详细地址确定登记学校，按适龄

儿童户口登记年份月份确定积分，每满 1 月积 1 分。报名需提供

户口本、出生证原件及复印件。

第二类：父母或本人在市区拥有房产（已办理房产证）的适

龄儿童，按房产详细地址确定登记学校，按产权登记年份月份确

定积分，每满 1 月积 1 分（产权占比达 50%及以上）。报名需提

供户口本、出生证、合法房产证明原件及复印件。

第三类：学籍在市区学校的小学生，且在英德市区连续居住

并在英德市区依法缴纳社保（仅限城镇职工社保和灵活就业人员

社保两种，不包含城乡居民社保）的市区投资经商人员或有稳定

职业的务工人员，其子女按实际居住地址确定登记学校，按社保

参保年限确定积分，每满 1 年积 1 分。清远市外户籍人员还要提

供有效居住证。报名时提供户口本、出生证、学籍卡、房屋租赁

登记备案证、缴纳社保材料等原件和复印件，清远市外户籍还需

提供《广东省居住证》。

第四类：适龄儿童除父母以外的直系亲属（祖父母、外祖父

母）在市区拥有房产，在同一户口本（或同一户籍地址）或能提

供亲属证明（经派出所或村居委盖章），按房产所在地址确定登

记学校，按产权登记年份确定积分，每满 1 年积 1 分。报名需提

供户口本、出生证、合法房产证明原件及复印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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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类：在英德市区居住并在英德市区依法缴纳社保（仅限

城镇职工社保和灵活就业人员社保两种，不包含城乡居民社保）

的市区投资经商人员或有稳定职业的务工人员，其子女按实际居

住地址确定登记学校，按社保参保年限确定积分，每满 1 年积 1

分。清远市外户籍人员还要提供有效居住证。报名时提供户口本、

学籍卡、出生证、房屋租赁登记备案证、缴纳社保材料等原件和

复印件，清远市外户籍还需提供《广东省居住证》。

备注：

1.集体户不属于第一类登记类型，按其户籍挂靠地址确定登

记学校，参考其他条件归属登记类型，或依据学校学位情况统筹

安排。

2.以房产核算的积分，其用途必须是住宅或商住，房产所有

权必须是独有或与他人共同共有，已产权分割的，则不少于 50%

的产权按每满 1 月积 1 分；少于 50%按实际比例核算（如 49%产

权，则每满1月积0.49分；48%产权，则每满1月积0.48分……）。

3.现役军人、英烈英模、消防救援人员子女，因公牺牲伤残

公安民警子女等国家有关政策文件规定的特殊群体，持有效证明

材料享受入学优待政策。

4.学位登记所需提供的所有材料须真实、有效，一旦核实为

虚假材料将取消其学位登记资格。

（二）学位登记办法

1.网上预报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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符合报名条件的适龄儿童，在规定时间内（英德发布另行通

知）通过微信“清易办”小程序实行网上报名。选择“入学报名”，

登录后选择“英德市”进入相应的报名通道（各公办学校不接受

跨区域报名），填写信息或上传相应资料的照片，经认真检查

且确认录入信息与有效证件相符后，再“保存并提交”学

位申请。当系统审核状态为“学校审核”时，说明已成功

提交学位申请。

家长务必在规定期间完成网上预报名，逾期不再接受

报名，并视为放弃学位申请资格。符合学位申请条件的适

龄儿童可按学校招生区域自报一所公办学校，或自报一所

民办学校，也可以同时填报一所民办学校和一所公办学校。

报读民办学校的，要在充分了解所选择的民办学校的办学

情况、收费标准、招生计划等情况的基础上，结合家庭经

济状况和个人意愿进行选择。

学位申请问题可拨打各学校招生电话咨询。在网上预

报名期间，各招生学校接受现场咨询（上午 9:00-10:00），

指导和帮助家长解决网上预报名问题。家长可以根据自身

实际选择咨询方式。

2.网上审核

各招生学校对网上报名的适龄儿童（少年）报名材料

进行审核。采集、整理已报名的适龄儿童（少年）户籍、

房产、社保等信息，并初步查验。

3.预约现场审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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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网上审核后存在异议的，各学校工作人员通过电话

或短信通知家长到系统分配登记学校现场审核。收到电话

或短信的家长要按登记学校预约的时间，携带学位申请材

料的原件、复印件到校核验材料。系统审核状态为“学校

审核”且没有收到学校通知的，家长不用到学校现场提交

学位申请材料。审核状态为“资格审核未通过”的，表示

不符合报名条件且不安排学位。

4.公布招生名单。

各学校于 8 月 25 日前公布招生名单及报到方式，家长也可

登录网络报名系统查询审核及录取状态。因市区学位紧张，请没

有录取的适龄儿童回户籍所在地登记入学。

四、招生区域划分

1.广州大学附属中学英德实验学校和英德市第一小学

英州大道以东，富强路以南，滨江路以西区域范围。

2.英德中学初中部

（1）仙水中路至仙水北路以东、教育路以北、团结路至环

秀西路以南、英州大道以西范围；

（2）富强路以北、英州大道以东、光明路以南、和平路以

西范围。

3.英德市第八中学与英城街中学

（1）富强东路以北、和平路以东、北江大道至西岸滨江路

以西范围

（2）和平路以西、光明路--环秀西路--团结路以北、仙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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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路至马山公路北辅路以东范围。

4.英德市浈阳学校

（1）迎宾大道以东、金子山大道以南、仙水路以西范围；

（2）英州大道以西、教育路以南、仙水路以东、稚川路以

北范围。

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 30 日后施行，有效期 5 年。


